附件1

阳江高新区2015年“三述”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广东省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述责暂行办法》、《阳江市贯彻落实＜广东省从严治党五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方案》和《阳江市2015年“三述”工作实施方案》（阳党廉发〔2015〕1号）要求,现就开展“三述（述责、述廉、述德）”活动，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围绕落实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持廉洁从政目标，加强对“一把手”权力运行监督和制约，促使领导干部正确履行职责，规范权力行使，提高拒腐防变能力，为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二、组织领导
“三述”工作按照干部分级管理原则进行组织，由区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区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党廉办）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三、对象和内容

（一）“三述”对象

1、平冈镇党政主要负责人。

2、区各工业园、区直各单位、市驻区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3、基层站所主要负责人。
今年拟参加区级“三述”的单位：平东工业园、区党政办公室、区组织人事和劳动保障局、区综合执法局、区教育文体卫生局、市国土局高新分局等6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二）“三述”内容

1、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主要是：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省的实施办法，加强作风建设；贯彻上级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研究分析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状况；组织制定反腐倡廉工作计划并进行任务分解和检查考核；督促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及单位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保持廉洁自律；对反腐倡廉重要任务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大案件亲自督办；加强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等。

2、加强党性修养情况。主要是：遵守《廉政准则》等规定，正确行使权力；执行民主集中制，落实“三重一大”决策规则；执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约束等。

3、坚持廉洁从政（从业）情况。主要是：加强思想建设、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坚定政治立场；加强纪律建设、维护政治纪律；加强品德修养、践行社会道德；加强作风建设、坚守党的宗旨等。
四、方法步骤

“三述”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述前公开
“三述”对象的述责述廉述德书面报告（含电子版）请于2015年2月5日前报区党廉办（区纪委办公室）。通过“广东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网站公开“三述”工作方案和“三述”对象的述责述廉述德报告，确保广大干部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二）述中评议

即现场评议，由区纪委委员、“两代表一委员”和纠风监督员，对“三述”对象在责、廉、德等三个方面的表现实行现场评议，主要采取书面评议的形式进行测评，（“满意”率达80%以上评为“满意”，“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60%以上评为“基本满意”，“不满意”率达40%以上评为“不满意”）。

    （三）述后整改。

１、抓整改落实，促作风转变。通过“三述”工作结束后，区党廉办对测评对象存在的问题和有关建议汇总并报区党委后向“三述”对象进行反馈，印发整改建议书。要求“三述”对象和所在单位根据反馈意见提出整改措施，并明确责任人及整改期限，以达到“三改进”的目的，即改进作风，落实工作责任；改进机制，加强廉洁自律；改进观念，提高党性修养。整改方案、整改情况要报区党廉办。

2、抓监督检查，促工作落实。区党廉办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对“三述”对象的整改及时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

3、抓结果运用，促监督制约。注重对测评结果的运用，强化对“一把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三述”对象评议结果存入领导干部个人廉政档案，并按照干部分级管理原则向区组织人事和劳动保障局通报。对在“三述”活动中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送相关部门处理。对“三述”活动中评议为“不满意”的干部要进行问责。
四、几点要求

（一）端正态度，积极行动。开展“三述”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加强党内监督、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有益探索。各单位“一把手”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把“三述”活动作为当前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端正态度、积极行动，自觉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和评议。

（二）立足实际，扎实推进。开展“三述”工作是一项全新、探索性的工作，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结合本单位和个人实际，立足岗位，扎实推进，力戒形式主义，确保“三述”工作扎扎实实推进。

（三）强化督导，确保成效。区党廉办要将开展“三述”工作情况作为检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党风廉政建设成效的依据措施，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内容。同时要加强对“三述”工作情况的督促检查和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确保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